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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部：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对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电科技”、“公司”、“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进行

了核查，相关核查意见如下： 

一、重组框架介绍 

1、主要交易对方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已初步确定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等独立第三方。 

2、交易方式 

本次重组交易方式已初步确定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该

等方案不构成借壳上市，且尚未最终确定，后续仍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3、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组交易标的资产已初步确定为长电科技控股子公司苏州长电新科投

资有限公司（简称“长电新科”）和苏州长电新朋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长电新

朋”）的少数股东权益。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上市公司及有关各方对重组方案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多次深

入沟通和谈判，交易对方初步确定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等

独立第三方。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已与有关各方就本次重组事项达成了初步共识，

相关工作仍在积极推进中。  

2015 年 12 月以来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陆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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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截至目前中介机构已完成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大部分境内、外资产的现场查阅、

访谈及收集书面资料等尽职调查工作。  

2、后续工作计划 

目前上市公司已与有关各方就本次重组进行了多次实质性谈判，并达成了初

步共识；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仍在继续开展尽职调

查工作。上市公司将积极推动本次重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预计最迟将不晚于

2016 年 5 月 7 日复牌并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的要求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报告书（或预案），后续主要工作计划如下： 

期间 主要工作内容 

2016 年 3 月上旬-2016 年 4 月上旬 

 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交易方案及细节 

 交易对方履行本次重组方案相关的内部

决策程序及流程 

 配套融资潜在认购方对公司及标的资产

开展必要尽职调查，并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中介机构继续开展标的资产业务、财务、

法律、评估等方面尽职调查 
 

2016 年 4 月中旬-2016 年 5 月 7 日前 

 交易对方完成内部决策程序 

 完成交易预案或重组报告书 

 中介机构完成本次交易相关披露材料并履

行内部审核程序 

 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完成本

次交易相关协议签署、信息披露及申请股票

复牌 

三、核查情况 

经核查，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已与潜在交易对方就本次重组进行了多次实质

性谈判，并达成了初步共识；各中介机构已完成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大部分境内、

外资产的尽职调查工作。但是，由于本次重组潜在交易对方涉及国有企业，相关

内部决策程序及流程所需时间较长；同时，标的公司实际经营主体为注册在境外

的企业法人，其主要经营也在境外开展，所需进行的法律、财务、业务等方面尽

职调查工作量较大，相关尽职调查以及交易双方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所需谈判

等方面的工作尚需一定时间；此外，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方式初步确定为以锁

价方式向确定对象发行，潜在认购方需对公司及标的资产开展必要的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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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上述工作的完成也需一定时间。 

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认为：上市公司目前正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相关事宜，考

虑到本次交易的复杂性，上市公司继续停牌有利于本次重组事项的顺利推进，避

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 

独立财务顾问将督促上市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及承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股票预计最迟将不晚于 2016 年 5 月 7 日复牌。 

 




